
兼辦政風業務說明—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彰化縣政府政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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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概念

為了避免公職
人員瓜田李下
的行為衝擊民
眾對公職人員
或政府施政的
信賴感，進而
影響法律的有
效執行，爰制
定本法，作為
利益衝突迴避
的專法。

公職人員執行
職務時，得因
其作為或不作
為，直接或間
接使本人或其
關係人獲取利
益者，稱為
「利益衝突」
（§5）。



第二款、各級政府機關（構）、公營事業總、分支機構之首長
、副首長、幕僚長、副幕僚長與該等職務之人。

第四款、各級公立學校、軍警院校、矯正學校校長、副校長；
其設有附屬機構者，該機構之首長、副首長。

第十一款、其他各級政府機關（構）、公營事業機構、各級公
立學校、軍警院校、矯正學校及附屬機構辦理工務、建築
管理、城鄉計畫、政風、會計、審計、採購業務之主管人
員。

二、規範對象

公職人員範圍(§2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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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代理執行前項公職人員職務之人員，於執行該職務期間
亦屬本法之公職人員。(§2II)。

二、規範對象

代理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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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義務

各機關團體於公職人員就（到）職、代理、兼任、卸離職
或解除代理後，應於十日內將其原因及時間，依本法第二
十條所定裁處機關，通知監察院或公職人員所屬機關團體
之政風單位(細則§29)。

無政風單位→上級機關團體政風單位或至指定單位



二、規範對象

本人或其配
偶信託財產
之受託人

2親等以
內親屬

配偶或共同
生活之家屬

本人或配偶、
共同生活之家

屬、 2親等以內親屬
擔任負責人、董事
、監察人或經理人

之營利事業
6

經公職人員進
用之機要人員

民意代
表之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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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人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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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利益之概念

利益

財產上利益 非財產上利益

一、動產、不動產。
二、現金、存款、外幣、

有價證券。
三、債權或其他財產上權利。
四、其他具有經濟價值或得以

金錢交易取得之利益。

指有利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
在機關（構）團體、學校、
法人、事業機構、部隊之任
用、聘任、聘用、約僱、臨
時人員之進用、勞動派遣、
陞遷、調動、考績及其他相
類似之人事措施。



彰化縣政府政風處 8

三、利益之概念

實務上常見
之情形

例如：
1、獎金之決定與發放。
2、工程、財物、勞務採購。
3、都市計畫、土地開發。
4、違章建築之緩拆或免拆。
5、租金、報酬、車資等之減免。

財產上利益



三、利益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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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人事措施：(舉例)

1、約聘僱人員之聘僱用 2、技工、工友及清潔隊員之進用

3、按日計酬之臨時人員之僱用 4、人力派遣公司人員之派遣

5、考績之評定 6、占原缺指派至其他單位工作

7、僱用臨時助教、兼任行政職務、代課教師、增置教師、教學支
援工作人員、代理幹事、圖書館助理編輯

非財產上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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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林某自97年擔任Ａ服務站主任，其配偶為該服務站工

友，林某為其配偶之直屬主管，於辦理97、98及99年

工友年終考績時，應自行迴避卻未自行迴避，仍於各

該年度工友年終考核案通報時，在其配偶之平時工作

考核表上填具初評成績。

處分：林某之行為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6條、第

10條第1項之規定，法務部爰依依行政罰法第25條規

定就3次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併處罰鍰新臺幣

100萬元。

三、利益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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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人事考績案



四、利益衝突與因應

公職人員知有利益衝突者，應即自行迴避。(§6)

自行迴避

服務機關或上級機關知有應自行迴避而未迴避情事者，應
命該公職人員迴避。(§9Ⅰ)

命令迴避

公職人員有應自行迴避之情事而不迴避者，利害關係人得
申請其迴避。(§7Ⅰ)

申請迴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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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利益衝突與因應

• 公務員知有迴避義務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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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執行職務並
書面報備

1.應停止執行該項職務，並由該職務之代理人執行
(§10)。

2.民意代表應通知各該民意機關；第2條第1項第6款、
第7款之公職人員以書面通知指派、遴聘或聘任機
關；其他公職人員，應通知其服務之機關團體(§6)。

書面通知內容

書面應記載事項（施行細則§20）：
（1）應迴避公職人員之姓名、出生年月日、服務之

機關團體及職稱。
（2）應迴避之事項及理由。
（3）受通知之機關團體。
（4）通知日期。

違反之效力
應自行迴避而不迴避，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
以下罰鍰(§16)。



• 自行迴避通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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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利益衝突與因應



四、利益衝突與因應

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團體、上級機關、指派、遴聘
或聘任機關應於每年度結束後三十日內，將前一年
度公職人員自行迴避、申請迴避、職權迴避情形，
依第二十條所定裁罰管轄機關，彙報予監察院或法
務部指定之機關（構）或單位（§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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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報義務



五、不當利益禁止

• 行為人若形式上迴避，實則仍利用各種方法謀取
本人或關係人利益，如不予禁止，將使本法之規
範目的落空，故本法另規定不當利益禁止條款，
以防止公職人員或關係人鑽法律漏洞，其態樣有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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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易行為之禁止（公職人員及關係人）

（二）關說、請託之禁止 （關係人）

（一）假借權力圖利之禁止（公職人員）



行為態樣 罰則

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圖其
本人或關係人之利益(§12)

關係人向機關人員以關說或以其他不當
方法，圖其本人或公職人員之利益(§13I)

處新臺幣30萬元以上
600萬元以下罰鍰
(§17)

與服務之機關或受其監督之機關為補助
、買賣、租賃、承攬或其他具有對價之
交易行為(§14I)

依據交易或補助金額
處以罰鍰(§18I)

經利害關係人申請迴避後被命令迴避、
經服務機關或上級機關命令迴避而拒絕
迴避

處新臺幣15萬元以上
300萬元以下罰鍰，
得按次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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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不當利益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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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不當利益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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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吳茂昆案 自請自核採購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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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廉政倫理規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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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

內容

受贈

財物
飲宴

應酬

涉足不

當場所

及不當

接觸出席

演講

兼職

禁止

請託

關說

二、廉政倫理規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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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適用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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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適用對象–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

(一)業務往來、指揮監督或費用補（獎）助等關係

• 例：地政士（代書）與地政機關、八大行業與警察機關。

(二)正在尋求、進行或已訂立承攬、買賣或其他契約關
係

• 例：機關正在辦理勞務或財物採購招標作業，某廠商擬參與投標、
已參投標或已得標。

(三)其他因本機關（構）業務之決定、執行或不執行，
將遭受有利或不利之影響

• 例：公務員受理民眾之申請案；公務員執行檢查、取締、核課業務
之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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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處理程序–請託關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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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處理程序–受贈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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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處理程序–飲宴應酬



26

五、廉政倫理事件登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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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